惠水县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工作实施细则
根据《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贵州省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黔教师发〔2017〕91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贵州省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黔教师发〔2017〕95号）精神，按照《黔南州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我县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（以下简称“特岗计划”）招聘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组织领导
为搞好我县“特岗计划”招聘工作，加强招聘工作领导，决定成立惠水县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：陈　宇（县委副书记、县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

领导小组组长）

副组长：王维孔（县委常委、县委组织部部长）

        孙  玲（县委常委、县委宣传部部长、好花红镇

党委书记）

　　　　杨胜英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

        王昌茂（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）

        陆光霞（县政协副主席、县财政局局长）

        何建宏（县政协副主席、教育局局长）

张秀全（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）

邓永丽（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县人社局局长）

        戴年雄（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）

　　　　张茂祥（县纪委副书记、县监察局局长）

        罗玉荣（教育局党组成员、政工科长）
成  员：由县教育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惠水县教育局，罗玉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本次“特岗计划”招聘的日常工作。
　　二、招聘名额及学科安排（见下表）
	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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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
	指
标
总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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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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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3
	3
	1
	1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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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2
	1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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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
	15
	3
	3
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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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
	2

	县
级
	10
	小学
	10
	2
	3
	2
	
	
	
	
	
	
	1
	1
	
	
	1


附件1：
	惠水2017年特岗计划岗位设置表

	计
划
类
别
	指
标
总
数
	学段
	学科及岗位设置情况（学校/人）

	
	
	类
别
	指
标
数
	语
文
	数
学
	英
语
	物
理
	化
学
	生
物
	地
理
	历
史
	政
治
	音
乐
	体
育
	美
术
	信息
技术

	国
家
级
	40
	初
中
	28
	宁旺中学1
芦山中学1
	摆榜中学1
宁旺中学1
芦山中学1
	雅水中学1
抵季中学1
鸭绒中学1
	雅水中学1
王佑中学1
宁旺中学1
	王佑中学1
宁旺中学1
	宁旺中学1
羡塘中学1
	羡塘中学1
芦山中学1
	摆榜中学1
芦山中学1
	摆榜中学1
羡塘中学1
	抵季中学1
王佑中学1
	摆金中学1
摆榜中学1
王佑中学1
	王佑中学1
抵季中学1
	　

	
	
	小
学
	12
	羡塘小学1
杨梅小学1
新场小学1
	鸭绒小学1
抵季小学1
大保小学1
	龙塘小学1
王佑小学1
党古小学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羡塘小学1
	定理小学1
	摆惹小学1
	　

	县
级
	10
	小
学
	10
	花山小学1
关山小学1
	关山小学1
拉林小学1
红星小学1
	长安小学1
西混小学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芦山小学1
	打引小学1
	　
	羡塘小学1


附表2:      贵州省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
 特设岗位计划招聘报名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年月
	
	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
	
	学历
	
	应往届
	
	
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	所学

专业
	
	是否师范类
	
	

	户籍所在县

（应届毕业生指大中专录取前的户籍地）
	
	教师资格证类别及学科
	

	报考阶段（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）
	
	报考计划类别（国家还是县计划）
	

	家庭详
细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报考志愿
	调剂志愿

	志 愿
	报考县
	报考学段
	报考学科
	县否服从计划类别调剂
	
	是否服从调剂到市（州）内其他县
	

	第一志愿
	
	
	
	是否服从县内学段调剂
	
	是否服从调剂到省内其他市（州）的县
	

	第二志愿
	
	
	
	
	
	
	

	个人简历
	

	获奖情况
	

	以下由“特岗计划”县填写

	资格初
审意见
	审查人签名：       

年  月  日
	考试成绩

	
	
	笔试（免笔试填“免”）

	面试
	总分

	资格复
审意见
	审查人签名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	
	
	

	体检情况
	登记人签名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	培训情况
	培训单位盖章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	安排为何种特岗计划类别
	
	培训情况
	            “特岗计划”县教育局盖章  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.本表“资格初审意见”栏以上由报考者填写，其余由“特岗计划”县填写。2.报考者须如实填表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后果自负。3.填写志愿时，报考学科须与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。4.报考者必须到第一志愿报考县所属市（州）政府（行署）所在地参加考试。5.本表载入特设岗位教师个人档案。

附表3    贵州省2015年     （国家或县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统计表
          市（州）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

	序
号
	姓
名
	准考证号
	性
别
	民
族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身份证号
	学
历
	学
位
	毕业学校
	所学专业
	应往届
	是否师范类专业
	教师资格证类别
	家庭地址
	联系电话
	第一志愿报考县
	第一志愿报考学段
	第一志愿报考
学科
	第二志愿报考县
	第二志愿报考学段
	第二志愿报考
学科
	调剂志愿
	初审结果
	复审结果
	免笔试情况
	第一阶段面试成绩
	第二阶段笔试成绩
	第二阶段面试成绩
	第二阶段考试总成绩
	体检结果
	培训结果
	录取县
	录取学段
	录取学科
	任

职

学

校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此表须用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制作，并分别按国家“特岗计划”和县“特岗计划”各制一份。  2.此表为“特岗”招聘过程中各类报表的基表，招聘过程中，考生的各项数据须陆续填入此表。上报各类报表时，请更换表头名称，表内栏目如有不需要的，只能隐藏，不能删除。如需增加项目，只能加在此表的最右边。  3.“调剂志愿”栏中，如服从学段调剂的填写“学段”，服从学科调剂的填写“学科”，服从调剂到本市州内其他县的，填“区内”， 服从调剂到省内其他市州的县，填“省内”，不服从调剂的，填“否”；“体检结果”栏填合格或不合格。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